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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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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下发的《关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3〕

130019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相关要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财务顾问，就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落实，现就相关

问题作出书面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述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深圳市盐田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上会稿）》中“释义”所定义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的涵义。 

本核查意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本核查意见中的字体：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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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标的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

的利润来源主要为持有盐田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三期）

35%股权形成的投资收益；（2）盐田三期同盐田港区各方约定由盐田国际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负责统一经营管理盐田港区，各方根据统筹经营合同约定的比例

分配年总吞吐量，并据此计算相关运营收支,分配比例基于各方投入统筹经营码

头的泊位数量、靠泊吨级、码头前沿水深、堆场容量等指标计算协商确定；（3）

报告期内盐田三期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其他收益、营业外收支等科目金额主要

为盐田港区统筹经营总额按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的分得金额。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以及实际分配运

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调度分配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答复】 

一、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以及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

相关程序 

（一）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统筹经营分配比例系盐田港区各方共同签署的统筹经营合同的重要内容。盐

田港区统筹经营合同的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签署

时间 
合同名称 合同缔约方 合同签署背景 

2001年11

月 26 日 

《盐田港区集装箱码

头统筹经营合同》 

盐田国际与盐田三期

（当时盐田三期尚未设

立，由其股东深圳港集

团与和记盐田代表签

字） 

首次明确约定统筹经营，约

定中港区三期工程建成投

产后与当时已投入运营的

中港区一二期工程进行统

筹经营，由盐田国际负责统

一经营管理 

2004 年 5

月 21 日 

《盐田港区集装箱码

头统筹经营合同补充

协议》 

盐田国际与盐田三期 

中港区三期工程部分泊位

于 2003 年提前建成投产，

签署补充协议对 2003 年统

筹经营分配事项进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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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署

时间 
合同名称 合同缔约方 合同签署背景 

2005年11

月 8 日 

《深圳港盐田港区集

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

同补充协议（二）》 

盐田国际与盐田三期 

将中港区扩建工程纳入统

筹经营（当时中港区扩建工

程相关泊位尚未建成，待建

成投产后纳入） 

2007年11

月 13 日 

《深圳港盐田港区集

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

同补充协议（三）》 

盐田国际、盐田三期与

西港区码头公司 

2007 年 11 月，上市公司将

其持有的西港区码头公司

23.33%股权转让给和记盐

田，西港区码头公司的控股

股东变更为和记盐田，盐田

港区各方约定将西港区一

期和二期工程纳入统筹经

营（当时西港区二期工程相

关泊位尚未建成，待建成投

产后纳入） 

2021 年 6

月 1 日 

《深圳港盐田港区集

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

同补充协议（四）》 

盐田国际、盐田三期、西

港区码头公司与盐田港

东区公司（当时盐田港

东区公司尚未设立，由

其股东深圳港集团与和

记盐田代表签字） 

将东港区工程纳入统筹经

营（当时东港区工程相关泊

位尚未建成，待建成投产后

纳入） 

深圳港集团、和记盐田分别作为盐田港区各方的内资股东（或其控股股东）、

外资股东成立谈判小组，经多轮磋商谈判，双方最终就统筹经营合同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统筹经营分配比例等）达成一致并各自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盐田港区各方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施行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为其最高权力机构，由各

股东委派的董事依据股东意见在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因此，盐田港区各方在其

董事会分别审议同意上述事项后，正式签署统筹经营合同；尽管 2001 年 11 月 26

日签署《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同》时，盐田三期尚未设立而由其股东

共同签字以代替董事会决策程序，但《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同补充协

议》中已确认盐田三期董事会批准和追认了统筹经营合同。 

综上，盐田港区各方就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已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二）盐田港区各方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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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盐田国际统一核算盐田港区运营收支，根据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应分

配给盐田三期、西港区码头公司的运营收支款项，盐田三期、西港区码头公司分

别将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确认为对盐田国际的其他应收款；盐田港区各方的

年度财务报表均经各自总审计师稽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经各方董事会审议

通过 

盐田国际每月末根据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截至当月末应分配给盐田三期、

西港区码头公司的运营收支款项，确认无误后盐田国际将上述截至当月末应分配

的运营收支款项确认为其他应付款，盐田三期、西港区码头公司同步确认其他应

收款。 

深圳港集团、上市公司分别向盐田三期、盐田国际、西港区码头公司委派总

审计师，各公司总审计师独立履职，负责稽核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并履行相关监

督职能。盐田港区各方每年均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

将其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提交各自董事会审议。盐田港区各方的董事会

独立设置，其中盐田国际董事会成员 10 名（和记盐田委派 7 人、上市公司委派

3 人）、盐田三期董事会成员 11 名（和记盐田委派 7 人、深圳港集团通过港口

运营公司委派 4 人）、西港区码头公司董事会成员 11 名（和记盐田委派 7 人、

上市公司委派 4 人）。上述程序可确保盐田港区各方关于运营收支款项核算的准

确性。 

2、盐田国际根据统筹经营合同约定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向盐田三

期支付运营收支款项，如盐田三期当年存在其他日常资金支出需求时，盐田国际

当年会及时将相关款项支付给盐田三期 

针对盐田三期当年新增的因统筹经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根据统筹经营

合同约定，盐田国际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通常为次年上半年），履行

相关付款审批程序后支付给盐田三期；由于盐田三期独立负责自有泊位的投资建

设以及配套集装箱装卸设备的采购，且独立纳税，如盐田三期当年存在其他日常

资金支出需求（如支付工程及设备采购款、相关税费等）时，盐田国际履行相关

付款审批程序后会及时将相关款项支付给盐田三期，确保盐田三期正常运营。综

上，盐田三期当年新增的因统筹经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会在当年及次年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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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度分配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 

盐田港区各方签署了统筹经营合同，对运营收支款项的分配原则进行了约定，

盐田国际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需将该年度盐田三期因统筹经营应分得

的运营收支款项（扣除盐田三期认可的必要营运资金后）支付给盐田三期。 

2020-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5 月，盐田三期因统筹经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

项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港币万元 

期间 期初值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值 

2023 年 1-5 月 148,322.42 120,172.39 268,494.81 - 

2022 年度 204,929.42 352,466.75 409,073.75 148,322.42 

2021 年度 44,599.05 405,639.27 245,308.90 204,929.42 

2020 年度 132,069.29 301,817.59 389,287.82 44,599.05 

注：因盐田三期记账本位币为港币，上表列示数据为账面港币数值；上表本期增加金额为根

据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得出的该期间盐田三期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本期减少金额为该

期间盐田三期实际收到的上述分得款项。 

据上表可知，盐田三期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新增的因统筹经

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均已于当年及次年收回。盐田三期 2020 年末、2021 年

末和 2022 年末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余额的账龄均在 1 年以内。 

综上，统筹经营合同约定，盐田国际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需将扣

除必要营运资金后的应分配运营收支款项支付给盐田三期，最近三年盐田国际均

按照统筹经营合同约定支付上述款项，并及时向盐田三期划拨资金满足盐田三期

其他日常支出需求，统筹经营合同中关于运营收支款项的分配原则得到有效执行，

未损害盐田三期利益。盐田港区各方针对运营收支款项分配建立了相关内部控制

制度，报告期内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十二、（二）

4、（1）③统筹经营合同中约定比例调整的触发条件及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补充

披露了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三）1、（1）③B、a、其他应收-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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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补充披露了盐田港区各方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调度分配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盐田港区各方签署了统筹经营合同，对运营收支款项的分配原则进行了约定；

盐田港区各方的年度财务报表均经深圳港集团或上市公司委派的总审计师稽核、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经各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盐田港区各方针对运营收支款项

分配建立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报告期内盐田国际按照统筹经营合同约定及时将相关运营收支款项支付给

盐田三期，统筹经营合同中关于运营收支款项的分配原则得到有效执行，未损害

盐田三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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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盐

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协办人：                                            

                          卢 康           刘智博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夏楠          韩 冬          张 华 

 

 

内核负责人：                      

                       曾  信  

 

 

投资银行事业部负责人：               

                          谌传立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谌传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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